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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山市不单独进行节能审查的固定资产投资 
项目能耗说明和节能承诺 

 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 

本项目为保山学院学生宿舍建设项目，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

13295.38 ㎡（约19.94 亩），总建筑面积 36021.82 ㎡，其中学生

宿舍1建筑面积为15338.82㎡；学生宿舍2建筑面积为19974.68

㎡，宿舍连廊 708.32 ㎡。 

本项目已于 2023 年 9月 7日收到相关批复《保山市发展和改

革委员会关于保山学院学生公寓建设项目建议书的批复》（保发改

社会就业〔2023〕308 号）。 

已通过划拨方式取得不动产权证，证号为：云（2022）隆阳

区不动产权第 0007448 号 

保山市生态环境局于 2021 年 8月 30日发布《保山市生态环

境局关于部分社会事业项目办理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事宜的说明》，

本项目符合说明中的规定，属于环评豁免项目，不需要进行登记

表备案。 

二、项目合规性分析 

通过对照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》（2024 年本），本项目属

于鼓励类项目，对应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》中第一类 鼓励类，

二十一、建筑中的“绿色建筑技术研发与应用”。 

三、项目主要用能设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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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设备名称 额定功率（kW） 台数 备注 

1 
柴油发电机

组 
330 1 备用电源 

2 变压器 1000 1  

    

四、项目用能情况 

能源种类 单位 实物量 折标系数 标煤量（tce） 

电 万 kW.h 421.2 
1.229 吨标

煤/万 kW.h 
517.65 

水 万 m³ 10.67 
0.857 吨标

煤/万 m³ 
9.14 

合计（tce） 526.79 

五、承诺 

经过我院对保山学院学生宿舍建设项目的能耗情况进行认真

测算，项目年综合能源消费量当量值为 526.79 吨标煤、等价值为

75.26 吨标煤。根据《云南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实施办

法》第五条：项目年综合能源消费量不满 1000 吨标准煤且年电

力消费量不满 500 万千瓦时，须出具《不单独进行节能审查的固

定资产投资项目能耗说明和节能承诺》的要求。我院郑重承诺：

保山学院学生宿舍建设项目未完成《不单独进行节能审查的固定

资产投资项目能耗说明和节能承诺》，决不擅自开工建设；建设期



间严格按照相关节能标准和规范进行建设，主要生产工艺及主要

用能设备不采用国家明令禁止和淘汰的落后工艺及设备，设备能

效符合能效水平要求； 运营期间严格遵守国家相关节能法律法规

及政策的规定， 切实加强节能管理，建立能源管理体系，不断提

高项目能效水平，积极主动配合各级节能检查和监察，若出现规

避节能审查的违规行为，则主动关停并接受处罚。

承诺人： 保一学院

法人代表： 褚远逻 (阮长 )

2024年 6 月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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